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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工程員 吳榮富
電話：03-3324700#3103
電子信箱：10080852@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府都住更字第11400323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100G_1140032358_ATTACH1.pdf、

380360100G_1140032358_ATTACH2.pdf、380360100G_1140032358_ATTACH3.pdf)

主旨：檢送本府辦理「桃園市桃園區桃園段長美小段232地號等

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第1次變更暨

釋疑回復公告1份，敬請轉知所屬，請查照。

說明：

一、依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公開評選辦法第3條、第4條及第5條

辦理。

二、因旨案第1次變更未涉重大變更，截止收件時間仍維持114

年3月31日止。

正本：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桃
園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中華民國都市
設計學會、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社團法人桃園市都市更新學會、社團法人臺
北市都市更新學會、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都市
再生學會、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台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段長美小段 232地號等 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1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段長美小段 232 地號等 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公開評選文件申請釋疑回復表 

壹、 辦理依據：本案依申請須知第 8.2 條規定，於釋疑申請截止之翌日起 21日內統一以郵寄或公告方式答覆疑義。如涉及變更或補充本須知內容

者，主辦機關得另行公告。 

貳、 主辦機關答覆說明：                                              日期：114.2.10 

項

次 

文件 

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說明 主辦機關答覆說明 

1 

申請 

須知 

(P.8-

9) 

3.3.2 

前一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年度經我國合

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

其所附報表（通稱「財簽」）其内容

合於下列規定者： 

1.申請人淨值不得低於新臺幣9.3億

元整，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之

1.2倍，且總負債不得超過權益4倍。

且最近一期財務報表負債比率不得

超過80%。 

2.上述權益之計算，依申請人提送財

務報告所列權益，應扣除本案申請

截止期限前取得之桃園市政府公辦

都市更新案，但尚未取得使用執照

之出資金額。 

3.申請人如為資產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簡稱 AMC)

則不受流動資產不低於流動負債之

1.2 倍之限制。 

關於說明會時提到的申請須知3.3.2

修正內容，申請人須將未取得使照公

辦都更案的出資額自權益中扣除，在

其他公辦都更案無類似規定，此似乎

有限制具公辦都更經驗廠商參與本案

之嫌。有經驗的廠商經其他地方機關

認可有能力執行其他大小公辦都更

案，應亦有能力及經驗執行本案，而

辦理中個案還未取得使照因素眾多，

將之視為廠商財務能力條件不甚合

理。 

申請須知第3.3.2條第2款條文內容係

參考桃園市捷運土地開發契約範本所

訂，主要為確保申請人財務能力足以

負擔本案開發，以管控計畫執行風險。

經檢討臺北市、新北市等公辦都更招

商案後，均無類似規定，而此規定確

有限制具公辦都更經驗廠商參與本案

之疑慮，故經檢討後刪除該款規定。 

申請須知3.3.2修正條文如下： 

前一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年度經我國合

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

其所附報表（通稱「財簽」）其内容

合於下列規定者： 

1. 申請人淨值不得低於新臺幣9.3億

元整，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

之1.2倍且總負債不得超過權益4

倍。且最近一期財務報表負債比

率不得超過80%。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段長美小段 232地號等 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2 
桃園市政府 

項

次 

文件 

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說明 主辦機關答覆說明 

2.上述權益之計算，依申請人提送財

務報告所列權益，應扣除本案申

請截止期限前取得之桃園市政府

公辦都市更新案，但尚未取得使

用執照之出資金額。（全文刪

除） 

2.申請人如為資產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簡稱 

AMC)則不受流動資產不低於流動負

債之1.2 倍之限制。（款次配合調

整） 

2 

委託 

實施 

契約 

(P.12) 

4.2.2 

4.2.2 拆除地上物、地下物、地下管

線、設施或清除遺留物品之配合義務 

除甲方另有需求，本基地範圍內若於

點交後仍有建物、地上物、地下物、

地下管線、設施或遺留物品，應由乙

方負責調查、拆除或依法遷移；遺留

物品視同廢棄物，乙方亦應於土地點

交後負責清除，並將廢棄物合法清運，

相關衍生費用皆由乙方自行負擔。如

地上物、地下物、地下管線、設施或

遺留物品為公用財物，甲方應協助乙

方完成報廢程序。如土地點交後有被

占用情形，乙方應自行負責排除之。

另本基地地下留有原新民立體停車場

新民立體停車場的地下結構及回填廢

棄物不明，誠請補充更完整資訊以利

評估。另既然由實施者拆除清運，依

相關規定應可列入共負費用，為何本

案不得提列？ 

1.為助申請人評估本基地地下回填廢

棄物及地下結構之拆除清運費用，

補充相關資料，詳見本次變更公告

附件。 

2.為增加私有地主參與意願，降低共

同負擔比，故須請實施者協助拆除

及清運地下廢棄物，而不納入共同

負擔，作為本案配合市府協助事項。 

委託實施契約4.2.2修正條文如下： 

4.2.2 拆除地上物、地下物、地下管

線、設施或清除遺留物品之配合義務 

除甲方另有需求，本基地範圍內若於

點交後仍有建物、地上物、地下物、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段長美小段 232地號等 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3 
桃園市政府 

項

次 

文件 

標的 
章節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說明 主辦機關答覆說明 

之地下結構，並有回填廢棄物，乙方

需負責拆除並合法清運回填之廢棄

物，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且不得納

入共同負擔費用。 

地下管線、設施或遺留物品，應由乙

方負責調查、拆除或依法遷移；遺留

物品視同廢棄物，乙方亦應於土地點

交後負責清除，並將廢棄物合法清運，

相關衍生費用皆由乙方自行負擔。如

地上物、地下物、地下管線、設施或

遺留物品為公用財物，甲方應協助乙

方完成報廢程序。如土地點交後有被

占用情形，乙方應自行負責排除之。

另本基地地下留有原新民立體停車場

之地下結構，並有回填廢棄物，乙方

需負責拆除並合法清運回填之廢棄物

（詳第1次變更公告附件1），所需費

用由乙方負擔，且不得納入共同負擔

費用。 

 



桃園區桃園段長美小段 232地號等 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1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段長美小段 232 地號等 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公開評選文件第 1 次變更公告修正對照表 
壹、 辦理依據：本案依申請須知第 8.2 條規定，於釋疑申請截止之翌日起 21日內統一以郵寄或公告方式答覆疑義。如涉及變更或補充本須知內容

者，主辦機關得另行公告。 

貳、 主辦機關公告修正：                                              日期：114.2.10 

項

次 

文件 

標的 
章節 原條文 公告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1 

申請 

須知 

(P.8-

9) 

3.3.2 

前一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年度經我國合格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

附報表（通稱「財簽」）其内容合於下列

規定者： 

1.申請人淨值不得低於新臺幣9.3億元

整，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之1.2倍，

且總負債不得超過權益4倍。且最近一

期財務報表負債比率不得超過80%。 

2.上述權益之計算，依申請人提送財務報

告所列權益，應扣除本案申請截止期限

前取得之桃園市政府公辦都市更新案，

但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出資金額。 

3.申請人如為資產管理公司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簡稱 AMC)則

不受流動資產不低於流動負債之1.2 

倍之限制。 

前一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年度經我國合格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

附報表（通稱「財簽」）其内容合於下列

規定者： 

1.申請人淨值不得低於新臺幣9.3億元

整，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之1.2倍，

且總負債不得超過權益4倍。且最近一

期財務報表負債比率不得超過80%。 

2.上述權益之計算，依申請人提送財務報

告所列權益，應扣除本案申請截止期限

前取得之桃園市政府公辦都市更新案，

但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出資金額。 

2.申請人如為資產管理公司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簡稱 AMC)則

不受流動資產不低於流動負債之1.2 

倍之限制。 

1.申請須知第3.3.2條第2款內容

係參考桃園市捷運土地開發契

約範本所訂，主要為確保申請

人財務能力足以負擔本案開

發，以管控計畫執行風險。經檢

討臺北市、新北市等公辦都更

招商案後，均無類似規定，而此

規定確有限制具公辦都更經驗

廠商參與本案之疑慮，故經檢

討後刪除該款規定。 

2.配合調整款次。 

2 
委託 

實施 4.2.2 
4.2.2 拆除地上物、地下物、地下管線、

設施或清除遺留物品之配合義務 

4.2.2拆除地上物、地下物、地下管線、

設施或清除遺留物品之配合義務 

為助申請人評估本基地地下回填

廢棄物及地下結構之拆除清運費



桃園區桃園段長美小段 232地號等 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2 
桃園市政府 

項

次 

文件 

標的 
章節 原條文 公告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契約 

(P.12) 
除甲方另有需求，本基地範圍內若於點

交後仍有建物、地上物、地下物、地下管

線、設施或遺留物品，應由乙方負責調

查、拆除或依法遷移；遺留物品視同廢棄

物，乙方亦應於土地點交後負責清除，並

將廢棄物合法清運，相關衍生費用皆由

乙方自行負擔。如地上物、地下物、地下

管線、設施或遺留物品為公用財物，甲方

應協助乙方完成報廢程序。如土地點交

後有被占用情形，乙方應自行負責排除

之。另本基地地下留有原新民立體停車

場之地下結構，並有回填廢棄物，乙方需

負責拆除並合法清運回填之廢棄物，所

需費用由乙方負擔，且不得納入共同負

擔費用。 

除甲方另有需求，本基地範圍內若於點

交後仍有建物、地上物、地下物、地下管

線、設施或遺留物品，應由乙方負責調

查、拆除或依法遷移；遺留物品視同廢棄

物，乙方亦應於土地點交後負責清除，並

將廢棄物合法清運，相關衍生費用皆由

乙方自行負擔。如地上物、地下物、地下

管線、設施或遺留物品為公用財物，甲方

應協助乙方完成報廢程序。如土地點交

後有被占用情形，乙方應自行負責排除

之。另本基地地下留有原新民立體停車

場之地下結構，並有回填廢棄物，乙方需

負責拆除並合法清運回填之廢棄物（詳

第1次變更公告附件1），所需費用由乙方

負擔，且不得納入共同負擔費用。 

用，補充廢棄物實際回填數量及

新民大樓地下室使用執照圖說，

詳本次變更公告附件1。 

3 

委託 

實施 

契約 

(P.26) 

8.4.4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分回部分，乙方規劃設

計之房型，應使更新前每戶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得依其權利價值合併計算後，至少

得選配一戶（不含車位）。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分回部分，乙方規劃設

計之房型，應以更新前每戶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得依其權利價值合併計算後，至少

得選配一戶（不含車位）為原則，惟合併

計算後之權利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

元者，則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2 條規定以

現金補償之。 

考量原條文之規定恐對建築規劃

設計造成過多限制，故酌修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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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桃園市政府 

第 1 次變更公告附件 1 
桃園市交通局「桃園市桃園區新民大樓拆除暨平面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回填 B5類混凝土碎塊至

原建物地下室及筏基層，經施工廠商依建物使照圖說及建物現況計算，實際回填數量約為

10,377.8立方公尺。惟實際回填數量仍視實際現場確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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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桃園市政府 

新民大樓地下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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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桃園市政府 

新民大樓建物橫剖圖 

 


